
[bookmark: _Toc20384570]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院区和康复中心食堂副食品加工服务采购项目
采购需求市场调研公告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采购信息，根据院区和康复中心食堂副食品加工服务采购项目招标开展需要，现对以下内容进行招标前市场调研，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参加。
一、市场调研征集内容：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院区和康复中心食堂副食品加工服务采购项目采购需求方案
二、项目概况及方案要求：
1、项目名称：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院区和康复中心食堂副食品加工服务采购项目。
2、服务地点：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新院区和康复中心食堂。
3、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两年。
4、总体要求：
[bookmark: _GoBack]（1）为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城南院区和康复中心及住院患者等人员提供早餐350人、中餐600人、晚餐350人。以及所需的集体活动和公务接待等用餐保障服务。同时要为迎宾门诊部职工人员提供中餐50人和住院病人以及加班拖班人员送餐服务。
（2）院食堂厨房设施齐全。院食堂副食品加工服务架构由餐饮公司确定（要求其中有红案厨师和白案厨师（食堂自己加工面点食品），所有员工身体健康，持证上岗，年龄：男60岁以内，女55岁以内），实行工作任务包干制，但需接受膳食科统一管理协调，完成交予的保障工作任务。
5、采购需求方案包括但不限于：
（1）报价表（须包含人员构成劳务费清单、人员福利、保险、管理费、健康证取得费、劳保用品、税费等）；
（2）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4）案例展示：提供同类项目不低于本规模的案例作为展示。
（5）提供对采购内容的服务方案材料；
（6）其他能够表达采购需求方案的相关内容。
6、本次征集为供应商自愿参加项目，征集单位不予支付任何费用。各供应商所提交的知识产权版权归征集单位所有，征集单位不予支付任何费用。
7、本次方案的提供者与后期项目招投标是否中标无直接关联。
8、纸质采购需求方案需加盖公章，按序装订并和电子版密封一同递交，各生产商或销售商应保证所提供的各种材料和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提供采购需求方案的单位应符合以下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2、有能力提供院区食堂副食品加工服务的企业。
3、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方案征集。
4、响应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且尚处于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内。
四、采购需求方案提交时间、地点：
1、采购需求方案提交时间：采购需求方案(正本一份、副本两份、电子版文件一份)加盖公章密封在一个包装袋内，封面填写单位名称及联系人电话并加盖公章，递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21日17:00；逾期未提交的不予受理。
2、采购需求方案提交地点：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咨询大厦）311室。


采购人：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
采购人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城南大道2966号
方案收集单位：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方案递交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咨询大厦）311室
联系人：桂颖 0791-8627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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